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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開發處之前身「個別農墾輔導小組」成立於民國47年7月30日，主要
業務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墾殖工作。48年7月1日改組為「臺灣榮民農
墾服務所」，同時將臺東、花蓮、屏東等3個農墾隊改隸編入。49年4月及50年
6月先後在臺南市、桃園中壢市成立機械修理廠及機耕中心。

51年9月1日起改稱為「臺灣榮民農墾處」，設置4個農墾隊，另為經營
機墾機耕業務，設置1個機耕隊。52年4月1日組織規程奉行政院核定刪除「臺
灣」兩字，改冠本會全銜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榮民農

墾處」，並為實施分區作業，辦理農業工程施工及墾殖事宜，增設臺北區、

臺南區等2個機墾隊。55年7月1日海埔地開發處歸併入榮民農墾處，56年6月30
日亦將陽明山農場畜牧、花卉業務併入榮民農墾處管轄，現今陽明山公園大

部份土地原都屬榮民農墾處開墾管理。
57年1月1日因安置榮民已達1千2百餘人，且工作地區分散於全省各縣市鄉

鎮農村，原設置之輔導區已無法執行管理任務，為適應業務需要，將原輔導

區撤銷，並將原4個農墾隊歸併，成立第1、2、3、4等4個農墾隊，隊長由原輔
導區輔導員兼任。續行辦理退除役官兵之墾殖輔導及技術指導，並向各政府

機構承攬各項農業土地開發及農業工程。
61年6月1日改制為「榮民農業機械服務處」，並將前榮民農墾處部份未

完工程移交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接收續為執行，另將陽明山、新竹、桃園實

驗場土地移交「新竹農場」接收，勝光實驗區移交「武陵農場」接收，雲林

土地移交「彰化農場」接收，零星動產交由存放地點之當地會屬單位接收。

未了機械工程及小型農業工程業務則由改制後之榮民農業機械服務處繼續執

行。「榮民農業機械服務處」下設置業務、耕墾、機務等3個組及人事、秘
書、會計、輔導等四個室，為執行耕墾業務設置臺北區、臺南區、臺東區等3
個機墾隊。

69年7月15日改制為「農業開發處」，下置企劃、農工、機料等3個組，
及秘書、輔導、會計、人事等4個室，以及1個機械修理廠、1個作業隊、及臺
北地區、臺南地區、臺東地區等3個工作隊，主要業務為農業土地開發、農
田水利、農業建設、農業經營、農機作業、海外農業開發及其他農業開發事

項。75年2月8日業務改革決議不再接辦新工程，並訂定逐漸結束處理方案，
自78年起結束業務編制保留，至81年2月1日奉行政院核定裁撤廢止。

農業開發處

組織沿革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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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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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開發處自民國47年7月30日始創至81年2月1日奉令裁撤，歷經30餘
年，完成之工程無數，經營事業項目亦隨著時代變遷增繁，茲就犖犖大者闡

述如下：

一、 輔導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墾殖經營：由初期的個位人數擴充至1萬餘人，
主要為河川地、海埔地、山坡地之開發成立農場，並對榮民弟兄提供農

業生產技術等。目前輔導會所屬之花蓮農場、臺東農場、屏東農場、武

陵農場都是在農業開發處前身榮民農墾處時代，由榮民弟兄胼手胝足克

服天險，由河川地、山坡地開發而成就今日之規模。

二、 設置果樹農作實驗場：勝光實驗場、桃園實驗場、陽明山實驗場、普仁
實驗場、大湳實驗場等，主要為種植蘋果、水蜜桃、加州李、香菇、花

卉、蔬菜、雜作、牧草等及養殖鱉、淡水魚。

三、 土地重劃工程：60年以前宜蘭縣政府、臺南縣政府、高雄縣政府、彰化縣
政府、嘉義縣政府、雲林縣政府等之農地重劃工程均由農業開發處完成。

臺糖花蓮河川地開發工程施作情形。 臺西海埔地開發工程情形。

重大工作回顧



344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農林機構篇

四、機墾工作：臺糖所屬農場甘蔗栽種犁耕及機採甘蔗之運輸均屬之。並承

辦水力、堤防、土木、水土保持等工程，不勝枚舉。

五、土地開發：包括新竹香山海埔地整體開發99.1公頃、雲林麥寮海埔地開
發、大社工業區開發、臺糖公司林邊溪、力力溪農場開墾800餘公頃、雲
林臺西區海埔地區內開發工程700餘公頃、臺糖公司嘉義鰲鼓海埔地區內
開發工程、臺糖花蓮萬榮河川地開發工程、臺糖南州農場開發工程、臺

南縣七股河川地開發工程、臺糖中原農場開墾工程等。

六、豬舍興建工程：辦理臺糖公司60萬頭養豬計畫之豬舍工程，包括竹南種
畜場、臺中畜殖場、埔里畜殖場、溪湖畜殖場、斗六畜殖場、鰲鼓畜殖

場、仁德畜殖場、四林畜殖場、南洲畜殖場、大浦育種場等工程。




